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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索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

报告说明

一、本报告无授权签字人签名、未盖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骑缝章及计量认证章无效。
二、本报告不得涂改、增删。

三、由委托单位自行采集的样品，本公司仅对送检样品检测数据负责，不对样品来源负责。
四、本报告未经同意不得作为商业广告使用。

五、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不得复制检验检测报告（全文复制除外）。

六、对本报告有异议，请在收到报告15天内与本公司联系。

本次检测的所有记录档案保存期限为永久保存。

本公司通讯资料：
联系地址：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振华路579号康庭园二期15栋301/401
电话：0731-84188208
网址：www.sal-cn.com
附加说明

	分包情况

（必要时填写）
	1、我司暂时不具备总有机碳、急性毒性项目的检测能力，需分包。

2、分包详见“表一检测依据”。

深圳市索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资质编号：202119002367

湖南华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资质编号：241812052796

	其它须说明的情况

（必要时填写）
	1、“L”表示未检出，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

2、监测点位置图详见第11页附图。

3、现场采样照片详见第12-13页附图。


编制人员：      黄婉婷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员：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签发人员：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检 测 报 告

一.检测依据

	序号
	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名称及编号
	方法检出限
	仪器名称及型号

	1
	废水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
	pH/mV/电导率/溶解氧测量仪SX836

	2
	废水
	色度
	《水质 色度的测定 稀释倍数法》

HJ 1182-2021
	2倍
	/

	3
	废水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1989
	4mg/L
	电子天平FA2204C

	4
	废水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HJ 505-2009
	0.5mg/L
	生化培养箱

SPX-250B-Z

	5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mg/L
	回流消解仪6B-12S

	6
	废水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HJ 636-2012
	0.05mg/L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P5

	7
	废水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1989
	0.01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721

	8
	废水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5-2009
	0.025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N2S

	9
	废水
	总有机碳*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

红外吸收法 HJ 501-2009
	0.1mg/L
	TOC-L CPN型

总有机碳分析仪

	10
	废水
	总铜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6-2015
	0.006mg/L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5110ICP-OES

	11
	废水
	总锌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6-2015
	0.004mg/L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5110ICP-OES

	12
	废水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HJ 503-2009
	0.01mg/L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P5

	13
	废水
	二氯甲烷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0.0005mg/L
	气相色谱质谱仪GCMS-QP2010

	14
	废水
	硝基苯类
	《水质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716-2014
	0.00004

mg/L
	气相色谱质谱仪GCMS-QP2010

	15
	废水
	苯胺类
	《水质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N-（1-萘基）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

GB 11889-1989
	0.03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N2S

	16
	废水
	总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HJ 484-2009
	0.001mg/L
	可见分光光度计N2S

	17
	废水
	急性毒性#
	《水质 急性毒性的测定 发光细菌法》

GB/T 15441-1995
	/
	YT-DX HYS142

生物毒性分析仪

	18
	有组织

废气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 38-2017
	0.07mg/m3
	气相色谱仪

GC9790Ⅱ

	19
	有组织

废气
	挥发性

有机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2014
	0.01mg/m3
	气相色谱质谱仪GCMS-QP2010


	序号
	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名称及编号
	方法检出限
	仪器名称及型号

	20
	有组织

废气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及修改单
	20mg/m3
	电子微量天平

MS105DU

	21
	有组织

废气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3mg/m3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型

	22
	有组织

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3mg/m3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型

	23
	有组织

废气
	林格曼黑度
	《固定污染源废气 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望远镜法》HJ 1287-2023
	/
	林格曼测烟望远镜QT201


备注：1、“*”表示由深圳市索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检测结果（检测报告编号为：R25320804）

2、“#”表示由湖南华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检测结果（检测报告编号为：HY02-2502080）

二.基本信息

	样品名称
	废水（废水总排口）
	样品信息
	较清澈、无色、无气味、无浮油

	样品名称
	废水（雨水总排口）
	样品信息
	较清澈、无色、无气味、无浮油

	样品名称
	有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
	样品信息
	（采气袋）密封、完好

	样品名称
	有组织废气（挥发性有机物）
	样品信息
	（吸附管）密封、完好

	样品名称
	有组织废气（颗粒物）
	样品信息
	（滤筒）密封、完好

	检测人员

（全部持证上岗）
	周诚、万健、鲁立、周锋、何馨怡、罗娟、仇雯、黄骞、吉洁、刘静婷、彭亚琼、陈扬琴、尹义飞

	采样方法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采样日期
	2025-02-09

	样品接收时间
	2025-02-09

	检验检测时间
	2025-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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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测结果

（一）废水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采样点位/采样时间/检测结果

废水总排口  2025-02-09
	计量

单位
	标准

限值

	
	样品编号
	第一次

13:32
	样品编号
	第二次

14:34
	样品编号
	第三次

15:35
	平均值
	
	

	pH值
	现场测定项目
	7.4
	现场测定项目
	7.5
	现场测定项目
	7.5
	7.5
	无量纲
	6-9

	色度
	S25020908CDS1601-6
	2
	S25020908CDS1602-6
	2
	S25020908CDS1603-6
	2
	/
	倍
	50

	悬浮物
	S25020908CDS1601-5
	5
	S25020908CDS1602-5
	6
	S25020908CDS1603-5
	5
	5
	mg/L
	50

	五日生化需氧量
	S25020908CDS1601-4
	4.8
	S25020908CDS1602-4
	5.7
	S25020908CDS1603-4
	5.2
	5.2
	mg/L
	25（20）

	化学需氧量
	S25020908CDS1601-1
	24
	S25020908CDS1602-1
	28
	S25020908CDS1603-1
	26
	26
	mg/L
	120（100）

	总氮
	S25020908CDS1601-1
	1.36
	S25020908CDS1602-1
	1.45
	S25020908CDS1603-1
	1.41
	1.41
	mg/L
	35（30）

	总磷
	S25020908CDS1601-2
	0.02
	S25020908CDS1602-2
	0.02
	S25020908CDS1603-2
	0.03
	0.02
	mg/L
	1.0

	氨氮
	S25020908CDS1601-1
	0.069
	S25020908CDS1602-1
	0.060
	S25020908CDS1603-1
	0.063
	0.064
	mg/L
	25（20）

	总有机碳*
	S25020908CDS1601-28
	1.7
	S25020908CDS1602-28
	1.6
	S25020908CDS1603-28
	1.6
	1.6
	mg/L
	35（30）

	总铜
	S25020908CDS1601-14
	0.006L
	S25020908CDS1602-14
	0.006L
	S25020908CDS1603-14
	0.006L
	0.006L
	mg/L
	0.5

	总锌
	S25020908CDS1601-14
	0.004L
	S25020908CDS1602-14
	0.004L
	S25020908CDS1603-14
	0.004L
	0.004L
	mg/L
	0.5

	挥发酚
	S25020908CDS1601-11
	0.01L
	S25020908CDS1602-11
	0.01L
	S25020908CDS1603-11
	0.01L
	0.01L
	mg/L
	0.5

	二氯甲烷
	S25020908CDS1601-23
	0.0005L
	S25020908CDS1602-23
	0.0005L
	S25020908CDS1603-23
	0.0005L
	0.0005L
	mg/L
	0.3

	硝基苯类
	S25020908CDS1601-23
	0.00004L
	S25020908CDS1602-23
	0.00004L
	S25020908CDS1603-23
	0.00004L
	0.00004L
	mg/L
	2.0

	苯胺类
	S25020908CDS1601-23
	0.03L
	S25020908CDS1602-23
	0.03L
	S25020908CDS1603-23
	0.03L
	0.03L
	mg/L
	2.0

	总氰化物
	S25020908CDS1601-12
	0.001L
	S25020908CDS1602-12
	0.001L
	S25020908CDS1603-12
	0.001L
	0.001L
	mg/L
	0.5

	急性毒性#
	S25020908CDS1601-29
	0.008
	S25020908CDS1602-29
	0.008
	S25020908CDS1603-29
	0.004
	0.007
	mg/L
	0.07

	备注
	限值标准：《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4-2008表2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注：1、括号内排放限值适用于同时生产化学合成类原料药和混装制剂的联合生产企业。    

2、限值标准仅供参考。


	检测项目
	采样点位/采样时间/检测结果

雨水总排口  2025-02-09
	计量

单位
	标准

限值

	
	样品编号
	第一次

13:44
	样品编号
	第二次

14:47
	样品编号
	第三次

15:48
	平均值
	
	

	pH值
	现场测定项目
	7.2
	现场测定项目
	7.1
	现场测定项目
	7.2
	7.2
	无量纲
	6-9

	悬浮物
	S25020908CDS1604-5
	10
	S25020908CDS1605-5
	11
	S25020908CDS1606-5
	10
	10
	mg/L
	70

	化学需氧量
	S25020908CDS1604-1
	30
	S25020908CDS1605-1
	25
	S25020908CDS1606-1
	27
	27
	mg/L
	100

	氨氮
	S25020908CDS1604-1
	0.533
	S25020908CDS1605-1
	0.510
	S25020908CDS1606-1
	0.524
	0.522
	mg/L
	15

	备注
	限值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表4一级标准。
注：限值标准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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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采样时间：2025-02-09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排放浓度（mg/m3）
	平均值（mg/m3）
	平均标

干流量

（m3/h）
	平均排

放速率

（kg/h）
	标准限值（mg/m3）

	
	
	第1次K25020908CDS201
	第2次K25020908CDS202
	第3次K25020908CDS203
	
	
	
	

	7#排气塔
	挥发性有机物
	4.02
	5.53
	9.17
	6.24
	5683
	3.55×10-2
	150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排放浓度（mg/m3）
	平均值（mg/m3）
	平均标

干流量

（m3/h）
	平均排

放速率

（kg/h）
	标准限值（mg/m3）

	
	
	第1次K25020908CDS204
	第2次K25020908CDS205
	第3次K25020908CDS206
	
	
	
	

	8#排气塔
	挥发性有机物
	77.6
	35.4
	55.1
	56.0
	6287
	0.352
	150

	备注
	限值标准：《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3-2019 表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发酵尾气及其他制药工艺废气。

（7#排气塔）：现场情况：排气塔高度：15m，管道尺寸Ø：0.5m。

废气流速：8.8m/s，废气温度：20.7℃。

（8#排气塔）：现场情况：排气塔高度：15m，管道尺寸Ø：0.5m。

废气流速：9.5m/s，废气温度：12.6℃。

注：限值标准仅供参考。


本页以下空白

	采样时间：2025-02-09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排放浓度（mg/m3）
	平均值（mg/m3）
	平均标

干流量

（m3/h）
	平均排

放速率

（kg/h）
	标准限值（mg/m3）

	
	
	第1次K25020908CDS207
	第2次K25020908CDS208
	第3次K25020908CDS209
	
	
	
	

	1#排气塔
	非甲烷总烃
	3.64
	3.80
	3.99
	3.81
	6436
	2.45×10-2
	100

	备注
	限值标准：《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3-2019 表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发酵尾气及其他制药工艺废气。

现场情况：排气塔高度：15m，管道尺寸Ø：0.45m。
废气流速：12.1m/s，废气温度：16.2℃。

注：限值标准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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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时间：2025-02-09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排放浓度（mg/m3）
	平均值（mg/m3）
	平均标

干流量

（m3/h）
	平均排

放速率

（kg/h）
	折算排放浓度（mg/m3）
	平均折算

排放浓度

（mg/m3）
	标准限值

（mg/m3）

	
	
	第1次K25020908CDS1601
	第2次K25020908CDS1602
	第3次K25020908CDS1603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锅炉烟气排放口
	氮氧化物
	65
	74
	66
	68
	37670
	2.56
	101
	161
	176
	146
	200

	
	二氧化硫
	3L
	3L
	3L
	3L
	
	----
	3L
	3L
	3L
	3L
	200

	
	颗粒物
	<20
	<20
	<20
	<20
	
	/
	<20
	<20
	<20
	<20
	30

	
	林格曼黑度
	<1级
	<1级
	<1级
	/
	≤1级

	备注
	限值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 表3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现场情况：排气塔高度：35m，管道尺寸Ø：2.2m，燃料：生物质。

第1次：含氧量：13.3%，烟气流量：48897m3/h，平均烟温：56.3℃，含湿量：5.8%，平均流速：3.6m/s。
第2次：含氧量：15.5%，烟气流量：47654m3/h，平均烟温：56.3℃，含湿量：6.4%，平均流速：3.5m/s。
第3次：含氧量：16.5%，烟气流量：50668m3/h，平均烟温：57.2℃，含湿量：6.2%，平均流速：3.7m/s。
注：1、根据《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采用生物质、木柴燃料的锅炉参照燃煤锅炉排放限值，燃煤锅炉的基准含氧量为9%。

限值标准仅供参考。

3、“----”表示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不计算排放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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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监测点位置图（点位表示方式：废水★、有组织废气◎）

附：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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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结束
客 户 名 称：





受 检 单 位：





受检单位地址：





废水、废气





样 品 类 型：











湖南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马路镇潺坪村





湖南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检测








检 测 类 别：





2025年0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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